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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每次簽約時由廠商代表簽署。校內留存備查即可，繳交成果時無須上傳。

茲緣﹍﹍﹍﹍﹍﹍﹍﹍﹍﹍﹍﹍﹍﹍﹍﹍（廠商名稱，以下稱廠商）承接﹍﹍﹍﹍（名稱）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以下稱機關機關）﹍﹍﹍﹍﹍﹍﹍﹍﹍﹍﹍﹍﹍﹍﹍（案名）（以下稱「本案」），於本案執行期間有知悉或可得知悉或持有政府公務秘密及業務秘密，為保持其秘密性，簽署人同意恪遵本同意書下列各項規定：
第1條   簽署人承諾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及本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對於所得知或持有一切機關未標示得對外公開之公務秘密，以及機關依契約或法令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之業務秘密，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為保管及確保其秘密性，並限於本契約目的範圍內，於機關指定之處所內使用之。非經機關事前書面同意，不得為本人或任何第三人之需要而複製、保有、利用該等秘密或將之洩漏、告知、交付第三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該等秘密，或對外發表或出版，亦不得攜至機關或機關所指定處所以外之處所。
第2條   簽署人知悉或取得機關公務秘密與業務秘密應限於其執行本契約所必需且僅限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簽署人同意公務秘密與業務秘密，應僅提供、告知有需要知悉該秘密之履約廠商團隊成員人員。
第3條   簽署人在下述情況下解除其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第4條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由機關提供以前，已合法持有或已知且無保密必要者。
第5條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依法令業已解密、依契約機關業已不負保密責任、或已為公眾所知之資訊。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係自第三人處得知或取得，該第三人就該等資訊並無保密義務。
第6條   簽署人若違反本同意書之規定，機關得請求簽署人及其任職之廠商賠償機關因此所受之損害及追究簽署人洩密之刑責，如因而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者，簽署人及其任職之廠商亦應負賠償責任。
第7條   簽署人因本同意書所負之保密義務，不因離職或其他原因不參與本案而失其效力。
第8條   本同意書一式貳份，機關及﹍﹍﹍﹍﹍﹍﹍﹍﹍﹍﹍﹍﹍（廠商）各執存一份。

廠商名稱及蓋章：

廠商負責人姓名及簽章：

廠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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